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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范大学党员领导干部警示教育活动回执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
	序号
	姓   名
	职     务
	是否参加活动（如不能参加，注明请假原因）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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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1.本次活动原则上不允许请假，不能参加的人员要注明原因，并按要求履行请假手续。
2.各单位须于6月13日（星期六）中午12:00前将活动回执报送至党委组织部（联系人：许钢，电话：3690176，邮箱：gxsdzzb@gxnu.edu.cn。
